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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幾年來由於文化產業逐漸受到重視，文化園區為扮演著展演保存文化、文物的重要角色，而文化

園區是結合在地性特色，並由政府機關規劃使空間再造，加以規劃整合。本研究以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

為例，以統合分析針對園區展演空間作初步研究探討，在其園區展演的空間中所呈現形態與歷程。將園

區的展示類別以型態分析，做初步的空間型塑探討，藉此了解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空間型態，並以調查

法及文獻收集分析，其展示的空間歸類、文化園區建造歷程等為比較，以提供未來研究後續參考之用。 

關鍵詞：原住民、展演空間、文化園區空間 

1. 前言 

    近幾年來由於文化產業逐漸受到重視，發展文

化經濟更是現今許多國家的發展趨勢。台灣為一個

多元民族所融合的國家，而其中原住民文化就是一

個極具特色與魅力的文化，原住民文化正處於一個

特殊的變革中，傳統的原住民場域也因觀光化的發

展，傳統場域空間逐漸轉變為以觀光為導向的文化

創意產業，在原住民傳統場域空間中，包含的領域

空間以獵場、採集地、舊社地、古道、儀式中心…..

等為主，而這些場域空間中所象徵的是更深層的意

思，空間以環境為形成的主體，而場域中包含文

化、權力、社會地位、經濟……等，當空間融入場

域便能營造出其本身的文化價值，經由重建或重新

塑造的空間，在轉變的過程中是否為了符合市場趨

勢而選擇放棄，或接納新的轉型，而在原住民領域

的空間中，具有排他性的區域，也轉型為展演文化

特色的空間。 

    再者政府也開始制定政策保存原住民文化產

業，並設置原住民相關的文化園區、原住民形象商

圈等，以此保護原住民文化。而三地門鄉的台灣原

住民文化園區便是結合了不同族群的特色，並將原

住民傳統的住屋、儀式等呈現給遊客，並也以保存

與傳承為主旨，但也因此形成了不同的經濟方式，

及場域空間。 

    本研究以園區展演的型態作為區分，初步探討

出台灣原住民園區的整體空間分布與型塑歷程，以

供後續研究參考之用。 

1.1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三地門鄉的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作

為本研究案例，探討在場域空間轉變後，產生的展

演空間型塑歷程，探討展演空間中的型態分析，以

下為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1) 三地門鄉的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展演型態的 

初步探討。 

(2) 初步分析出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展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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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出未來文化園區展演設置的空間型塑。 

2.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展演空間型塑歷程為主要研究之範

圍，並探討原住民傳統文化，在展演空間型塑歷程

為主軸，並進行文獻分析。 

 

2.1 文化園區 

    文創園區是能夠帶動一個區域的文化及經濟

再生，在概念上除可提供文化產業發展設置之場

所，更重要是藉由文化及藝術產業服務制度帶動其

他相關產業發展，進而活化周邊住宅及商業開發，

復甦地方經濟。 

    國外則將文化產業園區分為產業型、機構型、

博物館型、都市型。楊敏芝與夏學理(2009)將文創

園區主要能夠分為四種類別：1.文化創意產業專區

型式 2.以都市小城鎮為主的無圍牆的園區型式 3.

以街道為主線的無圍牆園區型式 4.專棟、自成一區

的建築開發型式。其主要大都以閒置空間再利用或

工業空間再利用的精神去完成文創園區的開發(楊

敏芝、夏學理，2009)。而原住民文創園區，則是

利用原有的居住地，藉由原住民的藝術產業(雕

刻、編織、手工器具……等)及不同的文化、居住

型態、社會結構的意涵，帶動地區的發展及傳統文

物的保存。 

2.2 空間型塑 

    空間是地方場所等的總稱，基本上，空間提供

了場所或地方的座落處，以物作為擴展，而人則生

活於空間中(蔡瑞霖，2006：129)，在空間中人類

會產生許多使用空間的型態，空間是由不同的場域

所構成，並以不同的文化、經濟等行為持續著，無

結構的空間再加入了行為、時間、物品等形成空間

的結構化，因此能夠將空間分類、歸屬產生新的空

間名詞如行為空間、時間空間、展示空間等。 

    不同的領域所形成的場域，空間也因此形成不

同的特殊意義，並能夠反應出空間中文化的意涵、

社會組成、經濟、歷史等，以社會空間來看，此空

間是由四種不同的資本形式所建構：經濟資本、社

會資本、文化資本、象徵資本。對於原民的社會空

間而言，在傳統的四個資本形式建構中，經濟資

本：原住民與漢民族不同，是以土地採集、生產狩

獵作為經濟的基礎；社會資本：以母系社會為主，

以自然原林部落為中心；象徵資本：有明顯的階級

意識，不同的族稱由不同的年齡、身分、性別關係

組成；文化資本：是指母語、行為模式、思想等。 

    經過變革的原住民社會，經濟資本與漢民族相

似以勞動、貨幣作為經濟的基本，已無法完全自給

自足社會資本原始居住地人口流失，象徵資本階級

意識淡化，文化資本除了轉型外，也因為了配合外

在環境，使得原有文化退步或轉變。促使這些空間

資本的轉變，其時間的轉變為一大因素，「時空不

僅是生存條件，更是生存之本質，社會與時空兩者

相互包含，合為整體，社會賴時空間實踐，時空間

為社會結構。」（汪明輝 1992，1997; 王志弘等譯， 

1995），這也導致原住民社會空間的配置不斷的轉

變，從空間資本的不同屬性衍伸出特殊生活方式，

並產生了新的歷史脈絡與地理空間。 

2.3 展演 

   展演是能夠將文化的藝術、文物或生活型態等

以表演、陳列的方式展現出來的，如能善用展演的

型態來帶動新的發展模式，便能創造出新的文化價

值或經濟價值，以原住民文化展演的空間來看，主

要分為部落(傳統住宅、部落領域)、公共空間(歌舞

廳、教堂)、室內展示館。 

    博物館的展示方式是作為保護、保存、紀錄，

展示場的展演空間則是能夠使觀者更接近展品，而

展品選擇的設置點，皆會受到空間的型態、歷史文

化背景問題、場所展現的意義，並且影響觀者對於

展品的詮釋、視覺感，野外的展示使空間的約束感

不再存在，也能夠展示以生活、自然為取向的展示

物(呂理政，1999)，(張斐雯，2009：南條史生，2004)

也曾提及「廣義地探討作品與場所之間的關係，背

景則更為複雜，根源就是藝術的基本問題，也就是

藝術與周圍環境的問題。」(張斐雯，2009：20)，

「空間性的體驗行銷是藉由實體環境與計畫，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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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感受介入顧客的體驗當中。」(溫程翔、盧圓華，

2007)，以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來看，是屬於融合

性的展示園區，融合性的文化園區，除了能夠使觀

者更快速的了解多個文化的特性，也能夠以較多的

面向來呈現展示物。 

3.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作為個案分

析，初步探討其展演空間的規劃、型塑，並經由分

析研究後發現原住民文化園區發展後所衍伸的問

題與因素。並將收集之文獻及調查法來初步分析文

化園區的型塑歷程。 

3.1 研究範圍 

    以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為例，其園區主要分為

遊客服務區、迎賓區、塔瑪麓灣區、娜麓灣區、富

谷灣區等五個區塊，塔瑪麓灣區及富谷灣區屬傳統

聚落區面積，並以其原區中之建築物、空間為初步

研究的歷程分析。 

 

圖 1 原住民文化園區園區導覽圖(取自：台灣原住民文化

園區網，1987) 

3.2 研究方法與步驟 

收集相關原住民文化園區、展覽、展示、空間

歷程之文獻，並以實地調查探討園區中的空間變

化，並對照台灣原住民歷史做比較。 

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共分為五區，其中有二個

區域為主要野外的展示區，野外展示區是以自然環

境與民俗、生活型態為主要的展示內容，也因野外

展示並不受到空間的束縛，故以此能夠使觀者更了

解該文化的特色與內容(呂理政，1999)，故本研究

將此歸為情境空間型態之展示方式；而以靜態展示

方式主要是以文物類別或是標本，及再造的模型，

並且多以展示空間中的展架、主題分類等型塑該展

示方式，歸類為主題空間型態；而以實質表演活動

為互動的展演形式，則歸為活動空間型態，以這三

類初步探討其園區之空間型態。 

3.3 原住民園區概述 

    原住民文化園區總面積為 82.65 公頃，分為迎

賓區、塔瑪麓灣區、娜麓灣區、富谷灣區等區塊，

各個區塊中涵蓋了不同的展演內容，而原住民文化

園區結合當地景觀人文特色，再將台灣各個原住民

族群所融合的地方特色型園區，其中塔瑪麓灣區及

富谷灣區屬傳統聚落區面積為 18.41 公頃，園區中

更建構了傳統原住民的建築物、傳統生活空間，園

區中共包含 14 個族群，並展示各族的工藝、文化。

如表 1 所示： 

表 1 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園區概述(資料來源:台灣原住

民族文化園區網，1987) 

園區分區

名稱 
展示內容 備註 

迎賓區 

禮炮舞臺 

八角樓特展館 

工藝商街 

吊橋 

壁畫 

以當地出產的黑色板岩

為主要建材，營原住民

族建築文化的特色。 

原住民文

物陳列館 

農耕區 
狩獵區 
漁具區 
飲食區 
運輸區 
蘭嶼區 
衣飾區 
雕刻區 
巫術區 
音樂區 
陶藝區 

為園區最大的靜態展出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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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瑪路彎

下段 

卑南族 

雅美族 

阿美族 

 噶瑪蘭族  

撒奇萊雅族 

以靜態建物展示出原住

民各族生活型態。 

塔瑪路彎

上段 

塔瑪路灣入口 

賽夏族 

太魯閣族 

泰雅族 

以靜態建物展示出原住

民各族生活型態。 

娜麓灣區 

獵人劇場 

歌舞場 

生活型態展示館 

中山公園 

以動態表演及展示來呈現

出原住民各族的傳統祭典

及傳說故事等。 

富谷灣下段 

排灣族- 

魯凱族 

去露頭目的家 

神山頭目的家 

.邵族 

以靜態建物展示出原住民

各族生活型態。 

富谷灣上段 
布農族 

鄒族 
以靜態建物展示出原住民

各族生活型態。 

4.原住民園區空間型塑分析 

    以園區的展演空間作分析討論，並探討出園區

中所展演的型態，分別為主題空間型態、活動空間

型態、情境空間型態。 

4.1 原住民文化園區的成立歷程 

    原住民文化園區的主要是為了保存原住民文

化而設立，最初設立為民國 65 年以山地文化村為

設置，至民國 76 年時開放(如表 2)，而初期設置是

以 9 族為主，至今陸續增加至 14 族，分別為邵族、

噶瑪蘭族、太魯閣族及賽德克族，園區的空間設置

也因此有所轉變。 

表 2 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成立歷程 

年份 事件內容 

民國 65 年

(1976) 

為保存原住民文化，由省政府民政廳訂定

計劃選定並在屏東縣瑪家鄉北葉村與臨近

三地門鄉交界之隘寮溪南岸之「富谷灣」

設置山地文化村。 

民國 69 年 

(1980) 

台灣省政府民政廳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

究所完成整體規劃，規劃範圍達 82.65 公

頃，涵蓋台灣九族原住民文化，確定名稱

為「台灣山地文化園區」。 

民國 75 年

(1986） 

11 月 15 日奉准正式成立管理處。 

民國 76 年

（1987） 

7 月 18 日正式對外開放。 

民國 83 年

（1994） 

11 月 18 日奉省政府令修正名稱為「台灣原

住民文化園區管理處」。 

民國 87 年 改隸屬於台灣省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998） 並更名為「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管理局」。

民國 88 年

（1999）～迄今

因應政府再造於 7 月 1 日再次改隸屬行政

院原住民委員會，機關名稱改為「行政院

原住民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綜攬原住

民文化園區各項展示、表演、開發及行政

庶務等。 

4.2 原住民文化園區空間型塑 

    園區分為遊客服務區、迎賓區、塔瑪麓灣區、

娜麓灣區、富谷灣區，其中野外展示區主要為娜麓

灣區、富谷灣區，在政府訂定原住民族群的過程

中，園區也因族群的增加，而增設新的建物、空間，

(陳志東，2007)旅遊新聞的報導中曾提及一名解說

員表示，最初在園區設置的各族傳統服飾與文化介

紹展示空間裡規劃成以高山族群為主的 9 區，因

2001、2002、2004、邵族、噶瑪蘭族、太魯閣族，

與 2007、2008 的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的認可而

增設，空間因而不足，並將其園區的展示館重建更

改為 10 區、11 區、12 區......等陸續增加。 

    而野外展示區也依每一年園區的政策，而陸續

增加建物，如在富谷灣區就增設邵族，塔瑪麓灣區

則增設太魯閣族、噶瑪蘭族、撒奇萊雅族，另外也

增設了賽德克族的住屋，期間也因電影賽德克巴萊

於 2011 年重新翻修。 

    也因文化園區地形廣大，立館至今長達 20 幾

年，故其空間的變革也受到天災的影響，但整體而

言園區位置並未有太大之變更。 

4.3 原住民文化園區展演型態 

    原住民文化園區主要是以較為多元的展演型

態為呈現方式，其中野外展示為此園區主要的展示

方式，並結合在地性、景觀地理等，以達到園區所

想表達的整體氛圍，經過整理分析後分成：主題空

間型態、活動空間型態、情境空間型態，主題空間

形態以展示工藝品、文物等為主；活動型態則是以

演出互動為主；情境型態則是定義在生活空間、建

物等物件。如表 3 所示： 

表 3 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展覽空間型態 

型態 展示內容 展演方式 

主題空間型態 
壁畫 

八角樓特展館 
工藝商街 

以模型及文物、器

具等工藝品為展

品，模型的展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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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飾區 
雕刻區 
音樂區 
陶藝區 
巫術區 
農耕區 
狩獵區 
漁具區 
飲食區 
運輸區 
蘭嶼區 

生活型態展示館 

助於觀者融入其

境，並能夠直接了

解展示品傳達的

內容，運用現代的

保 存 技 術 作 展

示，其中工藝商街

除了具有展示的

功能外，也兼具文

化經濟的價值。 

活動空間型態 
禮炮舞臺 
獵人劇場 
歌舞場 

以活動表演及互

動的方式，使觀者

了 解 文 化 的 主

體，並將文化意義

傳承，以活動型態

的展演除了能夠

更具張力，也可使

觀者加深印象與

直接傳達的效能。

情境空間型態 

吊橋 
卑南族 
雅美族 
阿美族 

 噶瑪蘭族  
撒奇萊雅族 

賽夏族 
太魯閣族 
泰雅族 
排灣族- 
魯凱族 

去露頭目的家 
中山公園 
排灣族- 
魯凱族 

神山頭目的家 
.邵族 
布農族 
鄒族 

將地景與實體建

物結合，直接於新

的地域中創造出

新的空間型態，以

體驗的展示方式

為主，但因為只有

空間型態，而缺乏

其場域性，故觀者

雖能夠體驗原住

民之環境空間型

態，卻無法真正了

解至每一個建物

空間場域中的意

義，也因此這些建

物中並未存在著

因具有場域的排

他性。 

4.4 小結 

    以表 3 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展覽空間型態的

分類中可得知，如下： 

(1) 主題空間型態：能夠看出主要是以原住民各

族之特色為主題，所設立的展示區，其優點

為主題式的分類，有助於觀者對於同一類別

之文物，能夠直接比較認識，而模型的建構，

也有具於觀者將展品的連接，使觀者對於展

品較為清晰易懂，但缺點為較偏於文字層面

上之互動。 

(2) 活動空間型態：是以表演的方式呈現，優點

為使觀者能夠明確了解其意義，並且能夠帶

給觀者對於活動內容較深刻之印象，缺點為

較具有時間性的限制，因園區之活動、表演

的時間有所限制。 

(3) 情境空間型態：結合環境與實際展物，打破

室內的展示束縛，並且亦能夠與觀者產生互

動、體驗，其中園區以聚落的型態，建造 3~4

棟各族主要的建物、展示品，園區也因此定

期培訓能夠建造、修復此技術之原住民，有

助於文化的傳承與保存，如 2013 年 4 月將增

建排灣族瑪家頭目住家。 

    而園區建立至今的過程中，因為族群認可的增

加，園區的空間也有所改變，如原住民商街較以往

多元，也因文創商品的發展，原住民之工藝品也逐

漸商品化，在調查園區的過程中，能夠發現原住民

的現代工藝品展示增加，不在只是展示傳統文物與

標本，再者園區在野外展示區的部分也以現有的建

地增加具有特色性之建築。 

     而以空間意涵來看，原有的原住民空間型態

是以自有的領地為各區，領地中又存在場域文化與

空間環境，而在園區中的場域文化及空間環境皆已

有所改變，傳統空間中可能牽扯於權力、階級等的

象徵，在文化園區環境型態中，這樣的意涵已經不

存在，展演空間因觀光客趨向商業化。 

    場域文化中的文化意涵也有所轉變，文物的設

置並未有實質性的作用，僅供觀賞與知識的提供傳

承，經濟場域也有所轉換，在特定時日所舉辦的慶

典，在園區中轉變為特定的節目表演，演出者也不

在是只有該族成員。 

    在環境空間上，領地也並不存在，為了使觀光

客能夠了解所有的原住民文化，故將所有原住民族

群的特色建物融合在一個園區中，原住民文化園區

的展演空間雖然保留了原住民的傳統特色與文

物，但原住民的傳統生活空間意涵的能否真正的保

留，才是未來更值得深入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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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論 

在原住民文化園區中的展演空間，在眾多的

原住民文化館是較為完整的，而成立的時間也較為

悠久，也因此能夠看出其展演空間的變化，本研究

歸納入下： 

(1) 歷程分析：政府對於原住民文化之保存越來

越重視，以最初所設立的 9 族，至現今增加

至 14 族，從民國 65 年時設置山地文化村更

改為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以山胞的稱呼至

台灣原住民的稱呼，能夠看出政府對於原住

民族群及文化保存的改變，而台灣原住民文

化園區是全國最完整的文化園區，也因成立

較早腹地較大能夠較完整的規劃融入較為完

整的部落文物與野外的展示，展示品也以高

山族為主的展示增加了平埔族的展示，其中

邵族、噶瑪蘭族、太魯閣族、撒奇萊雅族、

賽德克族皆為族群認可後成立。 

(2) 展演方式：也因時代的變遷而有所改變，如

展演場由室外演變為室內展演場，並增設冷

氣燈光等現代的科技設備，並以主題故事、

原住民歌曲作為演出。 

    園區中的展示物除了舊有的文物、標本

外，也因文創產業的發展，陳列了許多原住

民工藝家的作品，在工藝商街中也能夠看到

許多作品的展示，文創商品的方展也促使這

些文物具有文化的經濟價值。 

    文化園區是以觀光經濟型態為導向，故

展演的型態也趨向觀光客的需求，刻意塑造

出的原住民傳統，又為了便利於遊客，也因

此文化園區的整體性其實是存在傳統與現代

相互衝刺著的矛盾，展演確實提供了文化的

傳承，但文化的意涵卻無法真正地傳達，這

也證實了在展演空間的型塑中，觀者所扮演

的角色重要性，也是促使展演空間商業化的

要素，而如何在展演空間的規劃中達到文化

傳達意涵與展演價值的平衡，是未來需要探

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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